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核心信息保密协议书 

 

乙方系甲方的客户，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商业核心信息保密条款：  

第一条：为防止商业核心信息的不当流动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和管理利益冲突， 

依据《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等相关制度，签订本协议。 

 

第二条：本协议所称商业核心信息，是指公司在业务经营过程中掌握或知悉的内

幕信息或者可能对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三条：甲方商业核心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内幕信息；与甲方及其子公司经营

的证券承销与保荐及财务顾问、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发布证券

研究报告、证券投资顾问、融资融券、直接投资等业务有关的可能导致甲方及其

员工与客户之间、甲方不同客户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的其他信息。涉及甲方的经营、

财务或者对甲方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尚未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刊物或网站上正式公开披露的信息； 

 

第四条：乙方未经授权或批准不应获取商业核心信息，对已经获取的商业核心信

息负有保密义务，并在甲方规章制度要求的范围、程度范围合理使用。乙方应当

妥善保管涉及商业核心信息的文件资料，非因工作需要不得询问、谈论商业核心

信息，不得将含有商业核心信息的资料擅自传播，不能通过任何途径泄漏给其他

无关人员，不应利用商业核心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当利益。 

 

第五条：乙方因其他原因终止合作时，应将接触到的所有记录着商业核心信息的

文件、资料、报告、信件、传真、磁带、磁盘、仪器以及其他形式的载体交回甲

方，并不得备份。  

乙方：  

(手印) 

 

第六条：乙方承诺终止合作后承担与合作期间同样的保密义务，直到这些商业核

心信息成为公开信息为止。 

 

第七条：乙方若违反本协议，须承担由其违约行为而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乙

方行为涉嫌违法违规的，甲方有权移送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条：乙方承认已经阅读本协议，并确切了解协议中的法律含义。 

 

第九条：凡是挂靠在我司 中原证券融资融券 账号旗下各阶级投资者，每个月产

生的利润超过 60%，需向甲方缴纳利润 19%为服务费，若该用户无法兑现，将移

除该用户 中原证券融资融券 账户专用码使用权限，终身禁止合作。  

 

第十条：不得向除专项经理以外的任何人泄露本次合作事宜。  

 

第十一条：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盖章或签字之日起生效。 

注：不得向任何有关机构、金融、证券、银行以及非我司分析师透露任何关于我

司操作事宜，违者必追究其法律责任！ 

 

 
甲方:                                              乙方 （署名、 指印） ： 

 

 

 

 

时间：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所有信息请如实填写并且我司将严格保密 

 


